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緣起

為落實大陸委員會「強化公務
員赴陸港澳管理機制精進措
施」，經濟部政風處爰請各機
關(構)配合執行有關之公務員
赴陸、港、澳異常或失聯通報
及定期抽查等機制，謹就本公
司配合作為進行簡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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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
公務員赴陸港澳
異常情事或失聯
之通報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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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單位

本公司暨所屬各單位之政風部門

執行方式

知悉申請人返臺通報表
有異常事項或失聯情事

循級簽陳函報，並由本
處簽報總經理

以公司函行文通知大陸委員會、法務部、法務部廉政署、法務部調
查局、內政部警政署及內政部移民署，並副知經濟部政風處



5

定期抽查
違法赴陸港澳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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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單位

本公司暨所屬各單位之政風部門

抽查對象

就本公司所任職務等級相當簡任第十職等以下適用
公務員服務法之人員進行抽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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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方式

由本處採公開及電腦亂數抽籤方式，並以各單位百分之二人員比例
數進行當年度查調人員抽籤作業

由本處將彙整查調人員名冊函報經濟部政風處

由經濟部政風處彙整上開名冊，再以該部名義函請內政部移民署
提供查調人員前一年度之入出境紀錄進行比對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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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查比對結果處理

本處及各單
位政風部門
完成年度定
期抽查比對
作業後，應
將結果簽陳
首長（主管）

本公司函報大陸委員
會、法務部、法務部
廉政署、法務部調查
局、內政部警政署及
內政部移民署

移請人事部門
依相關規定辦
理

違法(規)

異常不法

倘違（異）常情
事與首長、單位
主管有關係密切
者，則分別報請
上一級政風機構
協助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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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提醒事項

公務員赴陸、港、澳，不
分平、假日均應於行前完
成差勤申請或獲得機關許
可及登錄。

簡任十一職等以上未涉密
人員，未經內政部許可原
則不准出境赴陸。

行政院已訂定違法(規)赴
陸港澳建議懲處原則；
內政部將修正違法赴陸
裁罰基準(罰鍰)。

公營事業人員於到任、初任、
調任需要簽署表件時，請提
供赴陸規定相關宣導資料，
並要求當事人一併簽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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